附件3
生育津贴支付知情告知书

为简化生育津贴支付流程，方便参保单位和职工，现开通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“一次办”，即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生育医疗费用后，有关生育信息经医保信息平台推送参保地经办机构，生育津贴经核定后拨付到参保单位预留银行账户，参保单位及职工无需再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生育津贴支付。为更准确无误地支付生育津贴，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：
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已了解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“一次办”流程，现填写本次生育住院/计划生育手术信息：入院时间：         ，出院时间：         ，分娩日期/计划生育手术日期：         ，孩次：    胎儿数：      ，孕周数：      周，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。

三孩及以上的填写：该孩次是否已做生育登记：(    )是 （生育登记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）,  (    )否 。【如未做生育登记选“否”则无法直接办理生育津贴支付，需先在卫生健康部门办理生育登记后，再由个人或单位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生育津贴支付业务】
以上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。

 是否同意医疗机构上传“出院记录/疾病诊断证明”至医保经办机构：(    )是 ,  (    )否 【选择“否”视为放弃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“一次办”，出院后需由个人或单位向参保地经办机构申报生育津贴支付业务。】

特别说明：

1.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“一次办”服务对象为正常享受生育津贴支付待遇的参保职工。

2.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支付“一次办”申报不成功（结算后当月未收到津贴支付推送短信的）的需由个人或单位向参保地经办机构申报生育津贴支付业务。

3.推送不成功情况如下：(1)生育当月缴费未到账。(2)参保单位连续中断缴费超过三个月的。(3)跨统筹地区就业的，中断缴费的参保职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或家属签名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家属与参保人关系：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